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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翁牛特旗2025年中小学招生
[bookmark: _GoBack]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翁政办发〔2025〕59号

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管理办）、大兴农场、各有关单位：
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翁牛特旗2025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5月23日


翁牛特旗2025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5）的通知》（教基厅〔2025〕5号）《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生工作的通知》（内教基函〔2025〕38号）《中共赤峰市委员会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峰市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赤党发〔2023〕5号）和《赤峰市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指导意见》（赤教基字〔2025〕5号）等文件精神，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旗中小学起始年级入学招生全面使用“赤峰市新生入学招生报名平台”进行线上报名及审核。现结合翁旗实际，制定翁牛特旗2025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优化招生入学工作流程，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提高全旗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划片招生”原则。推进中小学招生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旗政府办公室将招生政策、招生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程序、招生方式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招生对象
（一）小学一年级：2019年8月31日前出生，年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
（二）初中一年级：2025年翁牛特旗应届小学毕业生和在外地就读的具有翁牛特旗户籍符合学校招生条件的小学毕业生。
四、招生工作
（一）招生规模
1.城区小学
城区小学共招生36个班，其中，乌丹实验小学4个班，乌丹第二小学4个班，乌丹第三小学8个班，乌丹第四小学8个班，乌丹第五小学4个班，乌丹第六小学8个班，班额原则上不超过45人。
2.城区中学
城区初中共招生36个班，其中，乌丹第三中学12个班，乌丹第四中学12个班，乌丹第六中学12个班。班额原则上不超过50人。
3.农村牧区中小学
小学班额不超过45人，初中班额不超过50人。
（二）招生区域
1.城区小学
乌丹实验小学：全宁路以东、乌丹路以西、新华街以南、向阳街以北区域；乌丹路以东、紫城路以西、新华街以南、向阳街以北区域；学校附近区域（东出口商业楼对面胡同里走三岔口向东胡同以南）；新华街以北、同心路以东、古城街以南、乌丹路以西区域。全宁路以东、向阳街以南、紫城路以西、少郎河以北区域为乌丹实验小学和乌丹第二小学共同招生区域。
乌丹第二小学：全宁路以东、少郎河以南、紫城路以西区域；常汉布村、乌兰板村、东道村户籍对口招生。全宁路以东、向阳街以南、紫城路以西、少郎河以北区域为乌丹实验小学和乌丹第二小学共同招生区域。
乌丹第三小学：同心路以西、新华街以北、全宁路（北至乌敦套海大街）以东、黄土梁子（原全宁路双窝铺路口至乌丹路段）以南区域；全宁路以西、海拉苏大街以南、柳林路以东、响水路以东、少郎河以北区域。
乌丹第四小学：响水路南段中轴线以西、新华街以南、铁路桥以东、白音他拉大街以北区域。
乌丹第五小学：乌丹路以东、新华街以北（东出口商业楼对面胡同里走三岔口向东胡同以北）、紫城路以西、北外环以南区域；同心路以东、古城街以北、乌丹路以西区域。
乌丹第六小学：玉龙路以东、乌敦套海大街以南、全宁路以西、海拉苏大街以北、柳林路以西、新华街以北区域；玉龙路以东、乌敦套海大街以北、原全宁路双窝铺路口至乌丹路以北区域。
2.城区中学
乌丹第三中学：铁路桥以东、古城街以南、全宁路以西、少郎河以北区域。
乌丹第四中学：全宁路以东、少郎河以北、外环路以南、紫城路以西区域；全宁路以西、古城街以北、玉龙路以东、外环路以南区域；北大庙村、双窝铺村、东甸子村、东园子村、德日苏嘎查户籍对口招生。
乌丹第六中学：全宁路以东、少郎河以南区域；全宁路以西、白音他拉大街以南、少郎河以南区域；白音套海苏木辖区小学、解放营子乡辖区小学、海拉苏居委会小学、杨家营小学对口招生；乌丹第二小学住宿生以及新苏莫苏木花都什小学住宿生对口招生。（对口招生和学生户籍无关，只针对对口招生学校在读六年级学生。户籍在六中招生区域苏木乡镇但没有在对口招生学校就读的学生，住宿生到乌丹五中就读、走读生到乌丹四中就读）
3.农村牧区中小学
农村牧区中小学招收符合条件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和辖区内适龄儿童。
（三）招生程序
1.网上报名时间、报名方式
（1）全旗中小学统一组织适龄儿童家长进行网上报名，报名开始时间为2025年6月5日，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
（2）2025年翁牛特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季招生实施网上报名、线下实地审核相结合的方式招生，报名符合义务教育中小学起始年级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均需通过登陆“赤峰市新生入学招生报名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报名网址为https://baoming.cfsedu.cn:5031/）。根据《翁牛特旗2025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指导意见》划分的招生区域，确定所属学校准确填报相关信息。
2.工作程序、审核招录
（1）苏木乡镇中小学
负责组织本学校招生区域适龄儿童报名并审核确认。于2025年7月15日前，将新生入学名单报旗教育局基础教育与职成股。
（2）城区中小学
网上报名。2025年6月5日至6月20日，为城区中小学网上报名阶段。报名结束后，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学校发布的招生公告。因个人原因错过网上报名的，服从旗教育局调剂。
网上初审。2025年7月1日至7月5日，网上报名成功后，由家长手机保存报名成功截图，持所需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到报名学校现场审核。
审核公布。2025年7月6日至7月15日。由学校持已公布的初审批次名单和所需审核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两份）到教育局现场审核。确认录取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按批次进行录取，并通过不同形式向家长和社会公布。
（3）阳光分班
各校按照招生计划和实际录取人数及班额规定，合理确定学校班级数，提前确定分班时间。实施“阳光分班，均衡编班”，成立组织并提前公布分班方案，公开分班过程，公示分班结果。教育局统一安排“阳光分班，均衡编班”工作，分班过程要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部门、家长、教师等各界代表监督下进行。分班程序：①录入，学校将学生名单及相关信息提前录入电子表格；②分班，小学采取随机派位方式，严禁举办入学分班考试；初中分班按综合成绩蛇行排列，做到平行班均等、均衡；③抽签，班主任现场进行抽签，抽签前由学校将各班级任课教师均衡配置好；④签字盖章，班主任、家长代表和校长集体签字，分班信息表一式三份（学校一份、家长代表一份、教育局一份），签字后加盖学校公章；⑤公示，在学校公示栏进行公示，分班结束后不得再调剂学生。原则上阳光分班于8月20日前完成。录取分班结束后，学校要严格按录取及分班结果进行学籍注册，学籍要与实际班级人员相符，严格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全旗各中小学严禁私自接收未录取或未经旗教育局同意转学的学生。若出现辍学、流失、空挂学籍等现象，将追究校长及相关人员责任。
五、健全工作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法治意识，旗教育局要建立“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相关股室协调配合的管理工作机制，落实招生工作安全稳定责任，切实加强矛盾排查和风险化解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全旗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十项严禁”,进一步明确招生纪律。严肃查处义务教育学校提前招生、“掐尖”招生、无计划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虚假宣传招生等违规招生行为，确保2025年招生入学工作平稳有序。
（二）落实各类教育优待政策。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教育优待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移民管理队伍人员子女教育优待细则》《司法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参照公安机关实行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人民警察子女教育优待的通知》条件的人员子女和高层次人才子女按照文件要求办理入学。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利，任何学校不得拒绝接收具备普通学校学习生活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学。做好困境儿童入学保障，坚决防止因贫、因病辍学。重点做好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入学保障工作，加强教育关爱帮扶，依法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严肃工作纪律。旗教育局要依法规范招生行为，严格遵守招生纪律，落实首问责任制，守住稳定、安全、廉洁三条底线，切实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严肃追责问责，对监管不力、审核不严、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引发社会矛盾、造成不良影响的学校和个人给予严肃问责。对有违纪行为的学校1年内不得参与先进评选，个人2年内不得评优评先、晋职晋级。
（四）营造和谐氛围。招生入学工作政策性强、影响力大、涉及面广，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各校要充分认识到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强化正面宣传与引导，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和媒体解读政策和方案，使之家喻户晓，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与和谐的社会舆论氛围。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招生工作监督举报电话：
6360391（旗教育局基础教育与职成股）
6360392（旗教育局监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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